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實價登錄)更正
一次告知單
◎申報時點
原申報登錄內容有誤者由原申報人或其代理人檢附下列文件，至不動產標的管轄地政事務所辦理更正申報，或至任一地所辦理代收代寄事宜。
◆地政事務務所收受案件後，先將原申報登錄案件不予揭露，並審認是否受理更正，確認受理後於不動產成交資訊及預售屋資訊申報網更正申報登錄資料。
買賣更正
◎應備文件	
1. 買賣雙方自行辦理
(1)更正申報內容申請書
(2)實價登錄申報書
(3)買賣契約書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
(4)買賣雙方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 委託代理人辦理
(1)更正申報內容申請書
(2)實價登錄申報書
(3)買賣契約書影本(私契)或其他證明文件
(4)買賣雙方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如非買賣雙方之一親自送件，應另檢附送件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核對身分)。
(5)代理人應親自送件，但地政士為代理人時，得由其登記助理員或該買賣登記案件之複代理人送件，應檢附委託書或載明委任關係之申報書及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其中更正申報內容申請書及申報書得免由申報義務人簽章。
(6)原申報登錄時以申報書代替委託書，並載明代理權限包含更正申報且尚未逾委託期間者，得以原申報書影本代替委託書。
◎買賣裁處規定
□價格資訊不實者
新台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經處罰2次仍未改正，處新台幣3 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其含建物者按建物戶（棟）數處罰。 
□價格以外資訊不實者
地所將「 限期改正通知書 」寄送買賣雙方全體，各申報義務人應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15日內共同改正。經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處新台幣6千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按次處罰至完成改正為止。
預售屋（銷售預售屋者、不動產經紀業）、解約（銷售預售屋者）更正 
◎應備文件
1. 更正申報內容申請書 
2. 預售屋買賣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 
3. 申報義務人及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公司法人請提供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 
4. 送件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影本
◎預售屋裁處規定
□價格資訊不實者
處新台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經處罰2次仍未改正，處新台幣3 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其含建物者按建物戶（棟）數處罰。 
□價格以外資訊不實者
地所將「 限期改正通知書 」寄送買賣雙方全體，各申報義務人應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15日內共同改正。經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處新台幣6千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按次處罰至完成改正為止。
租賃、租賃轉租更正
 ◎應備文件
1. 更正申報內容申請書 
2. 租賃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 
3. 申報義務人及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公司法人請提供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 
4. 送件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影本
◎租賃裁處規定
□租金或面積資訊不實者
處新台幣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租金及面積以外資訊不實者
經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處新台幣6千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
◎更正申報申報後約3個月逕洽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https://lvr.land.moi.gov.tw/查詢相關資料
準時並核實申報，罰鍰不會來報到
清水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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